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简历 

姓名： 谢立斌  

出生日期：1977.4.18. 

籍贯：福建省武平县 

学位： 博士（德国汉堡大学） 

职称/导师资格：教授，博士生导师 

职务： 中国政法大学中德法学院院长 

中国政府大学政府采购法研究中心主任 

学术兼职：中国法学会宪法学会理事 

电子信箱：libinxie@hotmail.de 

手机：13717636027 

 

教育经历 

1989.9.-1995.7： 福建省武平县第一中学 

1995.9-1999.7：  天津大学外语系/法学系，英语/法学专业(双学位)，本科 

1999.9-2002.7：  中国政法大学，宪法学与行政法学专业，硕士 

2002.10.-2007.6： 德国汉堡大学，法学博士 

 

工作经历 

2007.7.-2012.3： 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（2011 年其任院长助理） 

2012.3.起：      中国政法大学比较法学院副院长，中德法学院院长 

 

  

中文著作 

专著： 

《宪法解释》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4 年 8 月版 

 

主编文集： 

《权利救济与人格权的宪法保障——中德比较》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8

年 11 月版； 

《经济活动的法律保护——中欧比较》，中国政法大学 2017 年 5 月版； 

《中德立法比较研究》，中国政法大学 2017 年 1 月版； 

《中德宪法论坛 2014》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 年 8 月版 

 

论文： 

《个人信息的宪法财产权保护》，载《江西财经大学学报》2021 年第 5 期，

第 128-139 页（第一作者）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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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从实体到程序：德国联邦议院组织法的图景展开》，载《法治社会》2021

年第 4 期，第 116-126 页（第一作者）； 

《经济法与宪法的交互作用》，载《中国法律评论》2020 年第 2 期，第 88-100

页； 

《司法救济宪法保障条款的教义学解读》，载舒国滢（编）：《法理.第 5

卷.第 2 辑》，商务印书馆 2019 年版，第 13-29 页； 

《房地产税的宪法学思考——以宪法财产权为中心》，载《比较法研究》2019

年第 4 期， 第 47 - 57 页； 

《德国政法采购法律救济制度对我国相关制度建构的启示》，载《中国政府

采购》2019 年第 1 期，第 75-78 页； 

《论国务院的职权立法权》，载《政法论坛》2018 年第 6 期，第 100-109

页； 

《行政许可是宪法保护的财产权吗？》，载《南海法学》2018 年第 6 期，

第 22-31 页（第一作者）； 

《论宪法财产权的保护范围》，载《中国法学》2014 年第 4 期，第 119－132

页； 

《论基本权利的立法保障水平》，载《比较法研究》2014 年第 4 期，第 40

－50 页； 

《宪法社会权的体系性保障——以中德比较为视角》，载《浙江社会科学》

2014 年第 5 期，第 60－67 页； 

《宪法与道德》，载《读书》2012 年第 12 期； 

《药店判决》，载张翔（编）：《德国宪法案例选释第 1 辑：基本权利总论》，

法律出版社 2012 年 8 月版； 

《宪法上人的形象变迁及其在部门法中的实现》，载《华东政法大学学报》

2012 年第 6 期，第 121－126 页； 

《地方立法与中央立法相抵触情形的认定》，载《中州学刊》2012 年第 3

期，第 94－96 页； 

《论法院对基本权利的保护》，载《法学家》2012 年第 2 期，第 32－42 页； 

《论我国宪法上的劳动权》，载傅华伶、朱国斌（编）：《宪法权利与宪政》，

香港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，第 157－188 页； 

《公众参与的宪法基础》，载《法学论坛》2011 年第 4 期，第 100－106 页； 

《自由权的保护义务》，载《比较法研究》2011 年第 1 期，第 35－42 页（中

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复印报刊资料《宪法学、行政法学》2011 年第 5 期全

文转载）；  

《中德比较宪法视野下的人格尊严——兼与林来梵教授商榷》，载《政法论

坛》2010 年第 4 期，第 53－67 页； 

《德国法律的宪法化及其对我国的启示》，载《浙江社会科学》2010 年第 1

期，第 39－44 页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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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宪法财产权对税收的规范——中德宪法比较研究》，载《税务研究》2009

年第 6 期，第 64－67 页； 

《德国宪法解释方法与比较解释的可能性》，载郑永流（编）：《法哲学与

法社会学论丛》第 14 期，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，第 167－179 页； 

《个人数据的宪法和法律保护》，载莫纪宏、谢维雁（编）：《宪法研究》

（第十卷），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，第 158－169 页； 

《中德保安立法比较研究》，载《中国保安》2009 年第 6 期，第 36 至第 39

页； 

《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新知》，载《中国社会科学报》2011 年 5 月 31 日第 12

版 

德中译著： 

（德）Rolf Stober：《德国经济宪法与经济行政法》，2008 年 4 月商务印书

馆出版；    

（德）Wolfgang Däubler：《德国雇员权益的维护》，2009 年 9 月中国工人

出版社出版（合译） 

德中论文翻译： 

弗兰克•罗塔•克罗尔：《普鲁士的德行——在国家理性和理想主义之间》，

载许章润、翟志勇（编）：《国家理性与现代国家》，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2 年

版，第 245－249 页 

英汉论文翻译： 

托马斯·博格：《康德眼中的公正世界秩序》，载《哲学分析》2010 年 6 月

第 1 期，第 81－90 页 

随笔： 

《占理就能赢》，载《神州学人》2015 年第 6 期，第 22－24 页 

 

 

德文著作 

专著：Chinesisches und deutsches Wirtschaftsverfassungsrecht (《中国与德国

经济宪法》)，2007 年 6 月德国 Carl Heymanns 出版社出版 

论文： 

Innenansicht des chinesischen Verfassungsrechts, in: Christian von 

Bar/Yu-Cheol Shin/Michael Stolleis, Innenansichten des deutschen und ostasiatischen 

Rechts, Mohr Siebeck 2021, S. 85-102.  

Zur Realität und Normativität im chinesischen Verfassungsleben, in: 

Ritsumeikan Law Review No. 35 (International Edition, Oct. 2017), S. 41-50（《中国

宪法生活中的现实与规范》，载《立命馆法学评论》第 35 卷，2017 年 10 月国

际版，第 41-50 页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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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rivatautonomie in der chinesischen Verfassungsordnung, in: Marco Haase 

(Hrsg.), Privatautonomie, Nomos 2015.  

Infrastrukturbereitstellung durch Nichtregierungsorganisationen in China, in: 

Hans-Jörg Schmidt-Trenz/Rolf Stober (Hrsg.), Jahrbuch Recht und Ökonomik des 

Dritten Sektors 2013/2014, Nomos 2014. （《中国非政府组织的基础设施建设》，

载 Hans-Jörg Schmidt-Trenz/Rolf Stober (主编)：《非政府组织法与经济年鉴

20013/2014——非政府组织需要何种监管？》，Nomos 出版社 2014 年第 1 版，

第 37－50 页） 

Der Dritte Sektor in China, in: VM (Verbandsmanagement), 3/2014 （《中国的

第三领域》，载：《协会管理》（瑞士弗里堡出版）2014 年第三期） 

Der Dritte Sektor und dessen Beaufsichtigung in der Volksrepublik China, in:  

Hans-Jörg Schmidt-Trenz/Rolf Stober (Hrsg.), Jahrbuch Recht und Ökonomik des 

Dritten Sektors 2009/2010(RÖDS), Welche Aufsicht braucht der Dritte Sektor, 

Nomos 2010, S. 257-270. （《中国非政府组织及其监管》，载 Hans-Jörg 

Schmidt-Trenz/Rolf Stober (主编)：《非政府组织法与经济年鉴 2009/2010——非

政府组织需要何种监管？》，Nomos 出版社 2010 年第 1 版，第 257－270 页） 

Chinesisches Wirtschaftsverfassungsrecht im Überblick – aus der Perspektive 

des chinesisch-deutschen Rechtsvergleichs, in: Winfried Kluth/Martin 

Müller/Andreas Peilert (Hrsg.), Wirtschafts-Verwaltung-Recht, Festschrift für Rolf 

Stober, Carl Heymanns 2008, S. 821ff. (《中国经济宪法概述－中德比较视野》，

载 Kluth/Martin Müller/Andreas Peilert (主编)：《经济－行政－法律，Rolf Stober

祝寿文集》，Carl Heymanns Verlag 2008, 第 821 页以下) 

Tagungsbericht: Sicherheitsgewerberecht in China und Deutschland an der China 

Universität für Politik und Recht, Beijing, in: Rolf Stober (Hrsg.), Jahrbuch des 

Sicherheitsgewerberechts 2008/2009, Verlag Dr. Kovač, Hamburg 2010, S. 211-213

（《会议报告：中德保安法研讨会》，载 Rolf Stober（主编）：《保安法年鉴

2008/2009》， Dr. Kovač 出版社 2010 年版，第 211－213 页） 

报刊读者来信： 

GTZ in China （《德国技术公司在中国》），载《法兰克福汇报》(Frankfurter 

Allgemeine Zeitung) ，2004 年 9 月 3 日读者来信版 

Chinesische Richter（《中国法官》） ，载《法兰克福汇报》(Frankfurter 

Allgemeine Zeitung) ，2006 年 1 月 27 日读者来信版 

 

英文著作： 

论文： 

Schmitt Fever: The use and abuse of Carl Schmitt in contemporary China. 

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stitutional Law, 2020（1）: 130-146. (第一作者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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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ontesting Legitimacy in China: The Politics of Law in Modern Chinese 

Jurisprudence, in: Hong Kong Law Review (SSCI-Journal) (2016) 3. (第一作者)  

What is Constitutional Property in China?, in: CHINA-EU Law Journal (2015) 4.   

The Binding Force of the Chinese Constitution as a Source of Legitimacy, in: 

European-Asian Journal of Law and Governance, 2012, Special Issue, pp. 62-74.（《中

国宪法作为合法性来源的拘束力》，载《欧亚法律与管理》2012 年特刊，第 62

－74 页） 

获奖： 

2021 年获评中国政法大学“优秀教学二等奖” 

2018 年获评中国政法大学“研究生心目中的优秀导师” 

2018 年中国政法大学比较法学研究院学术论文三等奖 

2017 年中国政法大学比较法学研究院学术论文一等奖 

2016 年“第九届中青年宪法学者优秀科研成果奖”论文类二等奖 

2014－2015 学年“中国政法大学优秀教师” 

2015 年中国政法大学比较法学研究院学术论文一等奖 

2014 年“第八届中青年宪法学者优秀科研成果奖”论文类三等奖 

2008－2009 学年“中国政法大学优秀教师” 

2008 年度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“教学贡献奖” 

 

 

参与立法： 

出席全国人大法工委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》修改专家座谈会 （2020

年 8 月 14 日） 

出席司法部《规章制定程序条例》修改专家座谈会（2017 年 6 月 7 日） 

 

兼职、挂职： 

北京市商务委员会流通发展处副处长（2014.7 － 2015.7） 

海淀区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委员会委员（2011.3－2014.2） 

 

国际交流： 

 

 2019 年 8 月 28 日至 30 日，在韩国忠南大学法学院出席“东亚德语法学家大

会(Konferenz deutschsprachiger Juristen in Ostasien)”，作会议报告（德语），

题目：Binnenansicht des chinesischen Verfassungsrechts （译文：《中国宪法

的内部视角》） 

 2019 年 2 月 23 日，在日本京都出席立命馆大学主办的“亚欧法律区域：和

平、基本权利、民主与法治（Europe and Asia as a Legal Area for Peace, 

Fundamental Rights, Democracy and the Rule of Law）”研讨会，作会议报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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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德语），题目：Schutz der persönlichen Daten als Eigentum （译文：个人信

息的财产权保护） 

 2018 年 6 月 16 日，在德国明斯特出席“经济公法现状与趋势研讨会”，作

会议报告（德语），题目：Persönliche Daten als Eigentum （译文：个人信息

作为财产） 

 2018 年 6 月 15 日，德国奥斯纳布吕克应用科学大学，作讲座（德语），题

目：Die chinesische Rechtsordnung – einen Überblick （译文：中国法律制度

一览） 

 2017 年 2 月 24 日，德国弗莱堡大学法学院，参加“中德法学院校友研讨会”，

作会议报告（德语），题目：Stand und Perspektiven des Verfassungsstaates in 

China（译文：中国宪法的现状和前景） 

 2014 年 7 月 12 日，接待德国议员代表团、德国前司法部长 Däubler-Gmelin

女士一行访问中德法学院； 

 2014 年 1 月 24 日，德国弗莱堡大学法学院，参加“中德法学院校友研讨会”，

作会议报告（德语）„Aktuelle Konstitutionalismusdebatte in China“ （《中国

当前的宪政争议》）； 

 2013 年 12 月 9 日，丹麦哥本哈根大学法学院，作“Democracy and Rule of Law 

in China”（《中国的民主与法治》）英文讲座； 

 2013 年 11 月 29 日，德国汉堡商会（Handelskammer Hamburg）, 参加“第

三领域学术研讨会”，作会议报告（德语）„Bereitstellung der Infrastruktur durch 

Dritter Sektor in China“ （《中国第三领域进行的基础设施建设》）； 

 2013 年 11 月 21 日，泰国国立法政大学（Thammasat University）法学院，

参加“东亚公法——当前发展与挑战研讨会”，作会议报告（德语）

„Normativität der chinesischen Verfassung“（《中国宪法的规范性》）； 

 2013 年 10 月 17 日，在京与莱茵兰-普法尔茨州前州长贝克（Kurt Beck）先

生座谈； 

 2013 年 4 月 10 日 ， 在 中 国 政 法 大 学 主 持 德 国 司 法 部 长

Leutheusser-Schnarren-berger 女士题为《关于法治》的讲座； 

 2012 年 6 月 13 日，德国科隆大学，作题为 “Grundrechte in China —— 

Gegenwärtige Praxis und Entwicklungsperspektiven”（《中国基本权利——现

状与前景》）的讲座（德语）； 

 2012 年 2 月 2 日，在京参加德国总理默克尔女士与六名中国公民的座谈，本

人就法治、民主、人权话题与其互动交流； 

 2011 年 2 月至 4 月，德国联邦宪法法院访问学者； 

 2011 年 3 月 16 日，向德国联邦宪法法院、联邦最高法院部分法官作题为

Grundrechte in China - am Beispiel der akademischen Freiheit（《中国基本权利

——以学术自由为例》）的报告（德语）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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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009 年 11 月 24 日，德国布伦瑞克-沃芬比特应用技术大学布伦瑞克欧洲法

律学院，讲座（德语）„Bestandsaufnahme und Entwicklungstendenzen der 

chinesischen Verfassung“ （ 《 中 国 宪 法 的 现 状 与 发 展 趋 势 》 ） , 

www.ostfalia.de/export/sites/default/de/r/veranstaltungen/Veranstaltungen_2009/

Poster_24.11.09.pdf； 

 2009 年 11 月 27 日，出席德国汉堡商会（Handelskammer Hamburg） “第三

领域学术研讨会”，作题为 „Dritter Sektor und dessen Aufsicht in China“ （《中

国第三领域及其监督》）的会议报告（德语）。 

 

国际会议组织（部分） 

2019 年 9 月 5 日，组织“第十届中德宪法论坛——比例原则学术研讨会” 

2018 年 9 月 1 日，组织“第九届中德宪法论坛——大数据与基本权利学术

研讨会”； 

2017 年 9 月 9 日，组织“第八届中德宪法论坛——税收的宪法控制学术研

讨会”； 

2016 年 9 月 10 日，组织“第七届中德宪法论坛——人格权的宪法保护学术

研讨会”； 

2015 年 9 月 10 日，组织“第六届中德宪法论坛——人格权的宪法保护学术

研讨会”； 

2015 年 9 月 5 日，组织“第六届中德宪法论坛——权利救济学术研讨会”； 

2014 年 9 月 6 日，组织“第五届中德宪法论坛——立法权限划分学术研讨

会”； 

2014 年 3 月 28 日，组织“中欧经济活动的法律保护研讨会”； 

2014 年 2 月 28 日，组织“中德立法法研讨会”； 

2014 年 9 月 27－28 日，参与组织“第二届比较法学与世界共同法国际研讨

会暨亚洲比较法学会成立大会”； 

 2013 年 9 月 7 日，组织“第四届中德宪法论坛——宪法财产权学术研讨会”； 

2012 年 9 月 15 日，组织“第三届中德宪法论坛——宪法与国际法/法律的关

系学术研讨会”； 

2011 年 9 月 17 日，组织“第二届中德宪法论坛——社会权的规范与保障学

术研讨会”； 

2010 年 3 月 19 日，组织“第一届中德宪法论坛——人格尊严/人的尊严学术

研讨会”； 

2009 年 4 月 30 日，组织“中德保安法研讨会”。 

 

以往工作经历 

2007 年 7 月至 2012 年 3 月，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宪法学研究所，2011 年 4

月起任宪法研究所副所长，2011 年 5 月起任法学院院长助理； 

http://www.ostfalia.de/export/sites/default/de/r/veranstaltungen/Veranstaltungen_2009/Poster_24.11.09.pdf
http://www.ostfalia.de/export/sites/default/de/r/veranstaltungen/Veranstaltungen_2009/Poster_24.11.09.pd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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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7 年 4 月至 7 月夏季学期，汉堡大学法学院任教（Lehrbeauftragter），讲

授“中国法概论”课程(Einfuehrung in das chinesische Recht)； 

2006 年 2 月至 2007 年 1 月 汉 堡 大 学 经 济 法 研 究 所 ， 科 研 助 手

(Wissenschaftlicher Mitarbeiter)。 

 

外国语与方言 

德语：精通  

英语：精通 

法语：初学 

方言：客家话 

  

爱好 

体育：游泳（持有德国救生协会银级救生员证书）；羽毛球；自行车 

古典音乐：本科期间在校管乐团吹奏长号 

中德/中英法学专业口译 


